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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海函字〔2025〕86 号

答复类别：B 类

民盟界别活动小组：

《关于大力发展厦门市海洋工程装备高端产业链的建议》

（第 20251107 号）收悉，作为主办单位，我局认真梳理汇总各

会办单位的回复内容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办理工作背景

针对贵单位提出的我市海洋经济发展中存在问题及建议，我

局与会办单位科技局、工信局高度重视，组织相关处室认真学习，

深入研究，有针对性地推进提案办理，形成办理意见。我局与詹

永智充分沟通，汇报提案办理情况，相关做法和成效获得詹永智

委员的肯定。

二、措施与成效

（一）关于“系统培育海洋工程装备产业集群”的建议。我

市牢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求，经过三年

的谋划，省政府于 2023 年 1 月批复同意厦门建设省级海洋高新

技术产业园区，核定规划面积 10.27 平方公里。采取“指挥部+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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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企”模式，围绕“两年出成效”建设目标，谋划和推动一批海

洋优质招商项目签约落地，强化招商引资，研究推动出台园区招

商政策，健全项目建设常态化管控机制，全面提速项目落地建设，

发挥园区集聚效应。编制海洋高端装备和新材料产业图谱，系统

分析全市海洋高端装备产业现状和发展重点，寻找和弥补产业链

薄弱及缺失环节，推动产业补链强链延链，提升产业集群整体竞

争力。近年来，我市海洋高端装备和新材料核心技术不断突破，

在高技术船舶、海洋环境监测探测装备、海洋信息通讯设备、港

口机械等方面形成优势产品。

（二）关于“重点打造特色鲜明的海洋工程装备产业格局”

的建议。6 月 23 日，我市印发《厦门市加快推进海洋经济高质

量发展若干措施》，该措施围绕海洋观测监测设备、通讯导航设

备、船舶及海洋工程装备、防污防腐涂料等海工装备领域，构建

现代海洋产业体系，培育海洋新质生产力，加快推进我市海洋工

程装备高质量发展。6 月 30 日，我局与市财政局联合印发《厦

门市加快海洋新兴产业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，加快推动海洋高

端装备与新材料的关键技术攻关、成果转化以及产业化发展。目

前，我市已形成集船舶建造、修理、配套、技术研发及试验等为

一体的船舶工业体系，是国内外知名的汽车滚装船生产基地和游

艇制造基地，产品以汽车滚装船、客滚船、集装箱船、油化船、

多用途重吊集装箱货船、散货船、海工船和游艇为主，出口欧洲、

美洲、东南亚等地区，质量得到世界各大著名船级社及香港海事

局的资格认证。海洋高端装备制造业规模扩增，海洋环境监测、

海洋立体观测、船舶通信导航等领域多个产品实现国产化替代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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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成以“海洋装备设计→装备制造→装备服务”为主线的海洋高

端装备产业链条，构建以“原材料供应→海洋新材料合成+生产

→新材料成品销售”为主线的海洋新材料产业链。

（三）关于“加快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”的建议。我市持续

推动海洋科技创新，发挥厦门大学、集美大学、海洋三所等海洋

科研优势，建成涉海院士工作站 4 个、涉海企业技术中心和研究

院 14 个，2024 年涉海技术合同登记项目 438 项，技术合同成交

额超 3 亿元。加快海洋科创载体建设，焦念志院士牵头开展海洋

负排放国际大科学计划（ONCE），戴民汉院士牵头成立福建省海

洋科学与技术创新实验室（鹭江创新实验室），赵振业院士牵头

成立集美大学海工高端装备技术转移转化研究院，朱蓓薇院士牵

头筹建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海洋生物制品开发利用研究院，推

动部省市共建海洋三所国家海洋药物与生物制品产业发展中心，

建成全球最大深海微生物菌种库，海洋生物碳泵与营养盐循环研

究成果入选全国十大海洋科技进展。

三、存在问题及下一步工作思路

目前，我市海洋产业层次有待提升，海洋新兴产业规模体量

偏小，海洋科技创新驱动能力不够强，成果转化激励机制有待完

善。下一步，我局将会同有关部门继续落实提案提出的宝贵意见，

重点做好以下工作：

（一）加强谋篇布局。一是开展《海洋经济发展“十五五”

规划》前期研究，科学研究提出“十五五”期间海洋经济发展总

体思路、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。二是编制《厦门海洋产业发展鼓

励类指导目录》，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，因地制宜发展海洋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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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生产力。三是深化产业图谱，聚焦海洋高端装备和新材料等 5

条产业链，持续出情报、线索和项目。壮大海洋新兴产业，谋划

海洋工程装备制造、海洋药品与生物制品研发、海洋新能源开发

利用等海洋新兴产业应用场景，推动跨领域、跨产业深度融合。

（二）加速动能转换。一是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。二是加

强“一区多园”建设。以厦门海洋高新区为依托，联合海沧生物

医药港、同安轻工食品园、国家级渔港经济区等，形成“一区多

园”的产业集聚布局。重点推动厦门海洋高新区建设，围绕“6+2”

产业体系，打造“创新、人才、产业”高地，加大招商引资力度，

全力推动项目落地见效，持续跟进项目签约入驻。三是打造高能

级海洋创新平台。加快鹭江创新实验室、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产

业发展中心、海工高端装备技术转移转化研究院等创新载体建

设。

（三）强化要素保障。一是加强资金保障。发挥厦门海洋高

新产业基金作用，吸引各类社会资本投向海洋产业项目。积极争

取国家、省涉海资金和政策，整合优化市级涉海资金，重点加强

对厦门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建设以及海洋产业、科技、生态保

护、基础设施等支持。二是组织实施“群鹭兴厦”海洋人才计划，

引进我市急需的海洋人才，调整更新市海洋专家组，完善海洋智

库建设。三是扎实开展海洋经济运行监测。统筹区级核算工作机

制，督促各区加强重点涉海企业服务保障，逐步推进市对区海洋

生产总值核算工作。

感谢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敬请继续提出宝贵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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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署名：王 宇

联 系 人：李延龄

联系电话：0592-2853905

厦门市海洋发展局

2025 年 7 月 17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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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政协提案委员会，市政府督查室。


